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起专、专升本学历报名热线

产品名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起专、专升本学历报名热线

公司名称 北京盛德厚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4900.00/年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办公楼40
2室

联系电话 86-01064297207 15811335632

产品详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起专、专升本学历报名热线：010-63938849

咨询qq：2452980268

联系人：薛老师

手机：1561157036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是经教育部正式批准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高校之一。学院坚持

以区域行业建设需求为导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充分整合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不断完善现代远程教育

开放教学体系，竭诚为渴望进行深造的各界人士提供突破时空限制的学习机会。

招生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动漫设计)，85学分；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经济学(经济

管理)、经济学(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会计学、法学、土木工程、交通运输(民航管理工

程)、航空服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机械工程及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自动化、金融

学，市场营销（80学分）

注：1、上述所列学分为该层次专业毕业所需的最低学分。

2、各校外学习中心以北航现代远程教育学院批准的，且在当地公布的招生专业和层次进行生源组织工作

。

报名及入学



 1、招生对象及条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现代远程教育面向社会招收业余学习的学生。凡报考我校现代远程教育高中起点学

习者须具有高中或同等学历毕业证书;报考专升本学习者，须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的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

证书。

2、入学方式

 参加学习者需参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统一组织的现代远程教育入学考试，学校将根据学生入学考试成

绩择优录取。凡持假证书或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及成绩证明报名者、在入学考试中弄虚作假或舞弊者

，不论何时发现均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所交各项费用一律不予退还，一切后果自负。

 符合以下条件的学生可报名申请免试入学：

持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者，报读高中起点可免试入学;持国民教育系列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

者，报读专科起点可免试入学;参加最近一次全国性成人高考，成绩达到当地相同专业和层次规定的录取

分数线(需提供相应的毕业证书、准考证、成绩单)可免试入学;获得省、部级以上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

生产(工作)者可免试入学;获得地、市(局)级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以上者可免试入学;

3、报名及考试

 报名办法：

1、 报名者到所在地校外学习中心报名前可先在网上填写《报名信息登记表》，也可到现场填写，报名

后可直接打印报名表(2份)或到学习中心打印(打印的报名表需本人签字确认);

2、报名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3份、相应的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3份(采用a4纸复印);6张1寸蓝

底免冠照片。符合免试入学条件者，还需提供相应的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重要提示：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学院不是学历审查和鉴定机构，学院只负责对报名者提供的报名资料

进行收集、整理和备案，对报名者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对所提供的学历证书是否属于

国民教育系列或是否虚假，不具有权威认定资格，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2、按照教育部规定，网络教育专升本、高起专和本科二学历的学生，必须按照规定的相应学历条件报名

入学(含免试入学)。严禁非高级中等教育毕业或者不具有同等学力者取得专科生或者本科生入学资格;严

禁未获得专科毕业证书者取得专科升本科入学资格。持有学历是否属于国民教育系列，可采用以下办法

：①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查询毕业证书。②到教育部指定的学历认证机构认证。

3、学生报名时需与学校签订承诺书，为其所提供的报名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在任何时

候，由于一学历毕业证书不属于国民教育系列而产生的任何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完全责任。一经查处



均予取消学籍，已经发生的学习费用不予退还。

入学考试时间：具体考试时间以学院在各地区校外学习中心公布的为准

 入学考试内容

高中起点专科：语文、英语、数学

 

专科起点本科：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大学语文

学制及学费

 1.学制：高中起点专科、专科起点本科，基本学制2年 

证书、学位

    就读本科层次学习的学生在校期间须参加全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网络教育公共课统一考试(以

下简称“网络教育统考”)，成绩合格后方可取得教育部高等教育学历文凭电子注册资格。凡修满教学计

划规定的全部学分、成绩合格、毕业论文合格且取得教育部高等教育学历文凭电子注册资格的学生，可

获得由学校颁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满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

位证书授予条件者，可获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颁发的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证书。对到截止年限未修满

学分者，视已修学分情况颁发写实性结业证书。

   

证书及学位的颁发将依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执行;证书式样以学生毕业时教育部最新规定政策为准。

    证书签章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垂询与联系

招生咨询电话: 010-63938849  传 真：010-63939860  在线咨询qq：1461155060 薛老师

报 名 地 址：朝阳报名处：北京朝阳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办公楼401-413/

丰台报名处：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北里莲馨嘉园b座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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